
 

 

 

 計畫內容摘要 

一、本案辦理目的 

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明訂：「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，應以位屬城鄉發
展地區者為限。」 

本案係為推動未來發展地區申請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，俾利
後續啟動新訂都市計畫程序之前置作業，以接續彰化縣國土計畫之推動與落
實，並引導城鄉集約、有序發展。 

二、辦理依據 

1. 「彰化縣國土計畫」未來發展地區後續執行機制。 

2. 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」之「第三階段得新增城
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原則」辦理。 

三、計畫範圍 

位於彰化縣國土計畫指認「新訂福興都市計畫未來發展地區」範圍，涵
蓋福興鄉二港村、福興村、福南村、秀厝村、西勢村、同安村、社尾村、橋頭
村等 8 個村部分地區，以及鹿港鎮街尾里部分地區。本案配合現況道路修正計
畫區邊界，調整後計畫面積約 426.04 公頃。 

四、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是什麼，被劃入後會有什麼影響？ 

依據全國國土計畫指導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針對未來有發展需求
之土地，且 5 年內有立即開發利用需求，得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劃設
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（城 2-3）。城 2-3 原則應該辦理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
程序，或依照國土計畫法規定申請使用許可，完成相關程序後才可開發利用，
並於下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調整為適當國土功能分區。 

故本案劃設為城 2-3 後，後續才能夠依都市計畫法規定完成都市計畫擬
定、發布實施及區段徵收等作業。 

五、辦理新訂都市計畫對民眾有什麼好處？ 

透過擬定都市計畫可完善規劃交通系統、公共設施、重大建設用地等，
並提供居住、就業所需要之住宅區、商業區及產業專用區，有完善的基礎設施，
土地價值也會跟著提升，雖然地主依法令規定需負擔部分公共設施用地及開發
費用，致開發後領回之土地面積少於原農地面積，但土地總價值仍會高於目前
之農地；除此，道路、公園、綠地、學校等公共設施亦均為所有居民所共享。 

 

六、土地使用計畫初步構想 

為提升居住環境、促進產業升級創新，本案以「宜居生活‧ 生態共存‧ 創新生產」為定位。在延續既有生
活生產紋理下，透過都市計畫有序引導，除了新增住商用地之外，規劃產業發展腹地供在地優勢產業與策略性產
業進駐，創造更多就業機會，吸引人口進駐，為區域帶來活力；新設滯洪及公園綠地等休憩設施，以串聯既有區
域排水紋理，營造藍綠軸帶景觀及提升滯洪減災機能；新設主幹道路以整合既有路網，提高交通與防災可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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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土地使用計畫初步方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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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開發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八、辦理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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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區段徵收簡介 

一、什麼是區段徵收？ 
答：區段徵收是落實都市計畫規劃內容之一種土地開發方式。是政府基於都市土地開發建設需要，

並經過法定程序之公益性及必要性之權衡判斷後，對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全部予以徵收，並
依循都市計畫之指導，重新規劃整理土地。開發完成後，公共設施用地由政府直接支配使用，
其餘的可建築土地，部分作為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之用，部分或撥供需地機關或讓售公
營事業機構使用，剩餘土地則辦理公開標售、標租或設定地上權，並以處分土地之收入償還
開發總費用的一種整體開發方式。 

二、辦理區段徵收有哪些好處？ 
答：辦理區段徵收，對區內土地所有權人而言，有提高土地利用價值，減省土地稅賦，提升居住

環境品質等好處；對社會整體層面而言，則有加速公共建設，促進地區發展，節省政府財政
支出，符合漲價歸公社會公平原則，健全地籍管理等好處。 

三、區段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如何計算？ 
答：區段徵收土地地價補償費，是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計算。 

四、建築改良物與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、遷移費、營業損失等如何查估補償？ 
答：各項補償費是按彰化縣政府訂定之「彰化縣辦理公共工程拆遷建築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」與

「彰化縣辦理徵收土地農林作物、水產養殖物、畜禽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等規定辦理補償。 

五、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合法房屋如何處理？ 
答：如果妨礙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計畫，則必須拆除；如果未妨礙都市計畫，也未影響區段徵收

計畫，原則上可由房屋所有權人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。 

六、土地所有權人如何選擇領取地價補償費？ 
答：區段徵收計畫公告後，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地價補償費可以選擇全部領取現金補償，或全部申

請發給抵價地，也可以選擇部分領取現金補償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。 

七、什麼是抵價地？ 
答：區段徵收範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，對於政府徵收土地應發給之地價補償費，可以向政府申請

以徵收後可建築土地折算抵付，這種折算抵付地價補償費的土地，就稱為抵價地。 

八、抵價地總面積（或稱為抵價地比例）是多少？ 
答：由政府考量各地區特性、開發目的、開發總費用、公共設施比例、土地使用強度、土地所有

權人受益程度及實際發展狀況等因素來決定。依據現行法令規定，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
積 50%為原則，最低不得少於 40%（曾經辦過農地重劃的土地，最低不得少於 45%）。 

九、什麼人可以申請發給抵價地？ 
答：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（以徵收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）可以申請發給抵價地；土地

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登記者，繼承人也可以按其應繼分申請發給抵價地。房屋所有權人、
建築基地承租人、耕地承租人（佃農）、他項權利人等依現行法令不可申請領回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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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區段徵收（優先發展區）範圍示意圖 


